
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类评估管控办法

(禁毒办通〔2016〕 37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社会面吸毒人员动态管

控工作，切实预防和减少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降低毒品社会

危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戒毒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面吸毒人员，是指全国禁毒信

息系统登记有吸毒史且未在监管场所的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风险分类评估管控，是指根据社会

面吸毒人员的染毒情况、行为特征、处置状态、社会危害程

度等，综合评定出不同的风险类别，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管

控措施的工作。

第四条 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类评估工作坚持“全面

排查、 逐人分析、科学评定、动态调整”原则；管控工作

坚持“户籍地为主、 居住地为辅，双向管控、双向追责”

原则。

第五条 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类评估管控工作由各

级禁毒办会同综治办牵头组织，公安、司法行政、卫生计生、

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职能部门协同配合，禁毒社



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等相关组织，以及禁毒社会工作

者、网格员、吸毒人员家属共同参与。

禁毒办、综治办负责吸毒人员风险分类评估管控工作的

组织 协调、督导检查、考评追责等工作。省、市、县三级

禁毒办要明确负责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类评估管控工作

的机构和人员，并会同同级综治办建立该项工作的督导、考

评及情况汇总、分析、通报制度。

公安、卫生计生、司法行政、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和任务分工，分别负责风险分类评估管

控中相关配套政策制定、业务横向协作及法定措施落实等工

作。

村(居）民委员会成员、禁毒社会工作者、网格员、吸

毒人员家属等协助公安派出所社区民警对辖区社会面吸毒

人员开展滚动排查、信息采集、动态跟踪、情况反映，以及

落实具体管控措施等工作。

第二章分类

第六条 对社会面吸毒人员，应当依据分类标准，并结

合实际情况，评出高、中、低三种风险类别。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社会面吸毒人员，为高风险

类：

(一） 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或者严重违反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协议的；



(二） 因吞食异物、自杀自残或者因严重病残暂时无法

收押、收戒的；

(三） 有精神障碍诊断或有精神异常、行为失控表现

的；

(四） 有因吸毒引发肇事肇祸前科或扬言报复他人、报

复社会的；

(五） 其他具有现实社会危害性，或者有肇事肇祸可

能，需要纳入高风险类管控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社会面吸毒人员，为中风险

类：

(一） 正在执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

(二） 怀孕、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等特殊情形暂时

无法收押、收戒的；

(三） 强制隔离戒毒期间所外就医的；

(四） 被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或者刑满释放回社区未满

三年的；

(五） 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出所未满三年且未被责令社

区康复的；

(六） 其他存在潜在社会危害性，需要纳入中风险类管

控的。

第九条 第七条、第八条所列情形之外的社会面吸毒人

员，为低风险类。



第十条 高、中风险类人员落实管控措施半年以上，经

评估不再符合所列情形的，风险类别应当逐级下调。中、低

风险类人员经评估符合更高风险类别所列情形的，应当对应

上调至相应类别。

第十一条 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类评估工作由乡

（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禁毒、综治工作机构牵头

组织，公安派出所会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禁毒社会组

织、村(居）委员会等具体实施。

社区民警会同村(居）委员会成员、禁毒社会工作者、

网格员和社区医疗卫生人员，依据分类标准，逐一提出风险

分类评估意见，经辖区公安派出所审核后，由乡（镇）人民

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禁毒、综治工作机构结合管控力量情

况和拟列管人员的危害风险程度，审批确定风险类别。情况

特殊的，可由县级以上禁毒办、综治办直接确定风险类别。

确定为高、中风险类人员名单及评定资料报县级禁毒办、综

治 办备案。

第十二条 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类别评估应至少每半

年开展一次。因重要活动需要，可随时开展风险类别评估。

第三章管控

第十三条 对于高、中风险类人员，县级禁毒办、综治

办应当督促其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会

同公安派出所 落实管控责任，逐人制定管控方案，建立管



控工作小组，确定社区 民警管控责任，明确社区医疗卫生

医务人员、禁毒社会工作者、村 (居）民委员会成员、网格

员等工作分工。

第十四条 对于高风险类人员中有本办法第七条第一

项规定 情形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核实情况，依法处置。

有本办法第七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社区民警应当密切掌握

其行踪动向，发现其具备收押收戒条件的应当及时通知相关

单位进行收押收戒，继续违法犯罪的应当依法予以查处打

击。有本办法第七条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的，社区民警

应当带领管控工作小组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密切掌握其活动

动向、规律，发现有精神病症状或者有肇事肇祸行为苗头的，

应当督促和协助其亲属落实治疗看护措施；对随时可能发生

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应当列为公安机关情报预警处置对

象，并动员其家属、所在单位做好送医就诊工作。

第十五条 对于中风险类人员中有本办法第八条第一

项规定情形的，要督促其严格执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措施，

进行防复吸的宣传教育，并鼓励其继续戒毒治疗，巩固戒毒

效果。有本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社区民

警应当密切掌握其行踪动向，发现其具备收押收戒条件的当

及时通知相关单位进行收押收戒，继续违法犯罪的，应当依

法予以查处打击。有本办法第八条第四项规定情形的，由基

层司法行政部门进行帮教矫正，社区民警应当跟踪掌握情



况。有本办法第八条第五项、第六项规定情形的，社区民警

应当带领管控小组开展走访调查、见面谈话和法制宣传等工

作，并根据实际情况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吸毒抽检。

第十六条 对于低风险类人员，社区民警应当组织禁毒

社会工作者、村（居）委员会成员、网格员等做好动态信息

跟踪，了解其活动情况，关注其现实表现。

第四章考评奖惩

第十七条 对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类评估管控工作

实行考评奖惩制度和责任倒查追究制度。各级禁毒办、综治

办应当将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类评估管控工作分别纳入

禁毒工作年度考评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年度考

评内容。

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管控对象未发生因吸毒引发的肇

事肇祸案（事）件的，在考评时应当对有突出贡献的管控单

位和管控责任人进行评先评优。对管控措施不当、导致发生

吸毒人员严重肇事肇祸的，应当对负有主要责任的管控单位

和责任人进行追责。重特大肇事肇祸案（事）件频发或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的，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的通知》

要求，进行责任督导和追究，并作为禁毒重点整治范围的参

考依据。

户籍地和居住地对人户分离社会面吸毒人员的双向管



控不到位、导致发生严重肇事肇祸案（事）件的，应当双向

追责。对户籍地和居住地的倒查追责以双方在管控中的工作

衔接、任务分工和责任主次情况为依据。居住地对流入三个

月以上的非本地户籍吸毒人员未进行管控、导致发生严重肇

事肇祸案（事)件的，应当追究其主要责任。

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类评估管控工作责任倒查追究

办法由各级禁毒办、综治办依据国家禁毒委员会《禁毒工作

责任制》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各省级禁毒办

每年向国家禁毒办统计报送倒查追责情况。

第十八条 从事社会面吸毒人员风险分类评估管控工

作的工作人员因个人主观原因导致吸毒人员隐私泄露、引起

诉讼或投诉上访的，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处分。

第十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禁毒、

综治工作机构应当会同公安派出所，建立社会面吸毒人员风

险分类评估管控工作档案管理制度，该建档而未建档或档案

信息资料造假、遗失，以及信息资料存在问题引起处置不当

的，应当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五章附 则

第二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结合本地工作实际，

制定实施细则和考评办法。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中所称“监管场所”，是指公安监



管场所和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及服刑场所。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吸毒人员严重肇事肇祸案

（事）件”，是指被国家禁毒办纳入禁毒工作年度考评予以

扣分的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事）件。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中所称“以上”包括本数。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